連　江　縣　立　東　引　國　民　中　小　學

國小部學生日常生活表現競賽辦理
一、依據：依國小部113年3月6日內部會議通過。

二、目的：

學習灑掃應對，培養誠懇切實之態度，養成勤勞自律之習慣及恭敬謙讓之行為，在團隊生活中學習做人做事的道理，進而達到整齊、清潔、簡單、樸素、迅速、確實、禮貌、品德的目的。

三、實施方式：

１、學校環境清潔區域，由訓導組依各班人數統一劃分，再由導師分配學生打掃。
２、每週各項成績由導護老師督導評分記錄，並由訓導組予以抽查，成績彙整於次週週三於部內討論與決議後，公布結果並於周四升旗頒發獎勵。
３、雙項競賽評分表、整潔工作分配表由訓導組提供。

四、評分項目及標準：

秩序暨禮貌：

(一)、晨間活動(含導師時間)、午休、打掃及放學集合時：
１、全班皆安靜且能從事該進行的活動給予2分。
２、若有部分學生無法達到則給予1分。
３、若多數學生皆無法達到則給予0分。
(二)、額外加扣分：
１、當日全班無遲到者，額外加1分。
２、當日導護入班檢核時，若學生皆能禮貌問好，額外加1分。
３、凡被老師指認口出穢言或態度不佳，經確認者記勞動服務1次，並扣班上秩序分數0.5分。
４、凡被巡堂指認課堂秩序不佳之班級，額外扣1分
整潔：
(一)、教室(以下四項皆完成者得4分，完成三項者得3分，以此類推。)
１、地板及天花板：地面乾淨，地板死角徹底打掃，天花板無蜘蛛網。
２、黑板講桌：板面、板溝、板擦(抹布)及講桌(含導師桌)清潔乾淨並擺放整齊。
３、窗戶：窗台乾淨、 窗框整潔、玻璃明亮。
４、公共設備：班級內櫃子、觸控屏幕、掃具櫃及垃圾桶維持整潔。
(二)、外掃區：因各班外掃區性質不同，由導護斟酌給予0.5~4分(依行為表現)。
(三)、額外加扣分：
１、桌面及抽屜全班皆能保持整齊乾淨，額外加2分；有達到8成人數，額外加1分。
２、凡被巡堂指認課堂整潔不佳之班級，額外扣1分
檢查時間：

原則上固定於晨間活動、午休時間、掃地及放學時間由導護老師檢查，但若有需要，導護亦可於任何時間，於不干擾課堂進行的情況下執行。各任課老師針對學生上課秩序、禮節、禮貌及整潔亦可提供導護老師資料作為評分依據。
檢查考核之表格由訓導組提供（詳見下頁）。
五、獎懲：

每星期秩序暨禮貌、整潔最優一名，於升旗時間請校長頒發秩序暨禮貌、整潔獎，並各頒發獎勵金100元，由訓導組整理彙集。另：
１、同項目連續八週第一之班級，全班皆記嘉獎2次，嘉獎不累計。
２、同項目累記八週第一之班級，全班皆記嘉獎1次，嘉獎不累計。

３、學生個人學期表現行為優異者，由導師報請訓導組予以敘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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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學年度第一學期國小部生活教育評分統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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秩序暨禮貌：

(一)、晨間活動(含導師時間)、午休、打掃及放學集合時：
１、全班皆安靜且能從事該進行的活動給予2分。
２、若有部分學生無法達到則給予1分。
３、若多數學生皆無法達到則給予0分。
(二)、額外加扣分：
１、當日全班無遲到者，額外加1分。
２、當日導護入班檢核時，若學生皆能禮貌問好，額外加1分。
３、凡被老師指認口出穢言或態度不佳，經確認者記勞動服務1次，並扣班上秩序分數0.5分。
４、凡被巡堂指認課堂秩序不佳之班級，額外扣1分
整潔：
(一)、教室(以下四項皆完成者得4分，完成三項者得3分，以此類推。)
１、地板及天花板：地面乾淨，地板死角徹底打掃，天花板無蜘蛛網。
２、黑板講桌：板面、板溝、板擦(抹布)及講桌(含導師桌)清潔乾淨並擺放整齊。
３、窗戶：窗台乾淨、 窗框整潔、玻璃明亮。
４、公共設備：班級內櫃子、觸控屏幕、掃具櫃及垃圾桶維持整潔。
(二)、外掃區：因各班外掃區性質不同，由導護斟酌給予0.5~4分(依行為表現)。
(三)、額外加扣分：
１、桌面及抽屜全班皆能保持整齊乾淨，額外加2分；有達到8成人數，額外加1分。
２、凡被巡堂指認課堂整潔不佳之班級，額外扣1分
六、經費：
	預算科目：補貼、獎勵、慰問、照護與救濟-743獎勵費用

	經費項目
	單價（元）
	數量
	總價（元）
	說明

	國小部學生日常生活表現競賽獎金
	100
	40
	4,000
	100元*2項*20週

	小計
	4,000
	


七、本辦法奉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